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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

新经开职字〔2020〕3 号

关于授予袁海翔、任星宇 2 名同志相应专业中
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各相关企业单位：

按照《自治区人事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自治区有关职称政策

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3〕101 号）精神，经审核，同意自 2020

年 7 月 1 日起，授予袁海翔、任星宇 2 名同志相应专业中级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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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授予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
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

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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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授予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
1、工程系列建筑专业工程师（1 人）

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院：袁海翔

2、工程系列机械电子专业工程师（1 人）

乌鲁木齐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：任星宇

https://wlmqxt.xjzcsq.com/TitlesDept/DeptView/ViewInfo?DeptId=3398&pageParas=DeptId&pageToken=abf3cd260906896d5ece7693e0d810f1
https://wlmqxt.xjzcsq.com/TitlesDept/DeptView/ViewInfo?DeptId=159901&pageParas=DeptId&pageToken=afee005f18e9a8dd11d8fe1a60c64a4c

